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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9� � � � �股票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6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起停

牌

，

并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2015

年

3

月

11

日

，

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

重大资产重组

，

并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2015

年

4

月

8

日

，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

复牌的公告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

、

2015

年

4

月

23

、

2015

年

4

月

30

日

、

2015

年

5

月

8

日

、

2015

年

5

月

8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目前

，

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

、

法律顾问

、

审计及评估机构等相关方正在积极

完善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密切

关注事项进展情况

，

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22 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 � �公告编号：2015-026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发布了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补充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3

），

2015

年

5

月

7

日

公司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4

）。

此前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发布了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5-006)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3

月

18

日

、

3

月

25

日

、

4

月

1

日

、

4

月

9

日

、

4

月

16

日

、

4

月

23

日

、

4

月

30

日

、

5

月

8

日

、

5

月

15

日开市起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

相关审计

、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

相关重组预

案及其他资料也正在准备和编制之中

，

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度披露后续有

关进展情况

。

公司承诺尽早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的要求披露重组预案

或重组报告书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特此公告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03� � � � � �证券简称：盛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3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股票

（

股票

简称

：

盛洋科技

，

股票代码

：

603703

）

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

、

5

月

20

日

、

5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2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发行股份

、

上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

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及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255� � � � �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5-027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海陆重工

，

证券代码

：

002255

）

自

2015

年

3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披

露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3

月

31

日

、

4

月

8

日

、

4

月

15

日披露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4

月

23

日披露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4

月

30

日

、

5

月

8

日

、

5

月

15

日披露

《

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

详见公司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0

、

011

、

012

、

013

、

021

、

023

、

024

、

026)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正组织独立财务顾问

、

法律顾问

、

审计及评估等中

介机构积极推进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

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

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00� � � �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１

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５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２９４

，

３９７

，

３７３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３．６７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持

，

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对需要审议的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

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５

人

，

董事童利斌先生

、

独立董事杨利女士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董事会秘书孙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正文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２．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４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３．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４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４９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９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４．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４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及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４９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９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５．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４９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６．

议案名称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４４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７ １１１

，

６００ ０．０１ ２

，

８３７

，

０２５ ０．２２

７．

议案名称

：

关于继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２０１５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其

２０１４

年审计费用的议案

７．１．

议案名称

：

关于继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２０１５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７．２．

议案名称

：

关于继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２０１５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７．３．

议案名称

：

关于支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２０１４

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８．

议案名称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６８

，

５８９

，

９５５ ９９．３９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６１

９．

议案名称

：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５

年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下属子公司使用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９．１．

议案名称

：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５

年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０

，

２６０

，

９４８ ９９．６８ １

，

２７７

，

８００ ０．１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９．２．

议案名称

：

关于同意将相关下属子公司纳入公司申请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范围

，

并在其使用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０

，

１０７

，

０８９ ９９．６７ １

，

４３１

，

６５９ ０．１１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９．３．

议案名称

：

关于在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内为下属子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０

，

０９３

，

０８９ ９９．６７ １

，

４４５

，

６５９ ０．１１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１０．

议案名称

：

关于在公司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后

，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的议

案

１０．１．

议案名称

：

关于在公司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后

，

２０１４

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０

，

０５７

，

０８９ ９９．６６ １

，

４８１

，

６５９ ０．１１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１０．２．

议案名称

：

关于授权公司总裁根据经营情况实施具体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０

，

０５７

，

０８９ ９９．６６ １

，

４８１

，

６５９ ０．１１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１１．

议案名称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３８４

，

８８９ ９９．７７ ０ ０ ３

，

０１２

，

４８４ ０．２３

１２．

议案名称

：

关于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不超过

２７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２９１

，

５３８

，

７４８ ９９．７８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２２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３

、

关于变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

是否当

选

１３．０１

选举何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

，

２９１

，

３８４

，

８０９ ９９．７７

是

１４

、

关于变更部分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

是否当

选

１４．０１

选举赵伟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

，

２９１

，

４０６

，

４０９ ９９．７７

是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１

、

非累计投票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不转增股本的预案

３２９

，

２２４

，

１８９ ９９．１１ １１１

，

６００ ０．０３ ２

，

８３７

，

０２５ ０．８５

８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５９

，

６７６

，

３０６ ９８．９１ ０ ０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１．０９

９．１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５

年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３２８

，

０３６

，

３８９ ９８．７５ １

，

２７７

，

８００ ０．３８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８６

９．２

关于同意将相关下属子公司纳入

公司申请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范

围， 并在其使用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３２７

，

８８２

，

５３０ ９８．７１ １

，

４３１

，

６５９ ０．４３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８６

９．３

关于在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内为下

属子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２７

，

８６８

，

５３０ ９８．７０ １

，

４４５

，

６５９ ０．４４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８６

１０．１

关于在公司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后，

２０１４

年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３２７

，

８３２

，

５３０ ９８．６９ １

，

４８１

，

６５９ ０．４５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８６

１０．２

关于授权公司总裁根据经营情况

实施具体担保事项的议案

３２７

，

８３２

，

５３０ ９８．６９ １

，

４８１

，

６５９ ０．４５ ２

，

８５８

，

６２５ ０．８６

２

、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赞成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持股

５％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

选

１３．０１

选举何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２９

，

１６０

，

２５０ ９９．０９

是

１４．０１

选举赵伟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２９

，

１８１

，

８５０ ９９．１０

是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８

项议案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

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关联方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戴文震

、

李晶晶律师现场鉴证

，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召集人的资格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

东授权代表

）

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

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本

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

本次利

润分配的实施距离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９６

，

６８４

，

７６７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５．７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

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

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３５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

９

号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任斌

、

王英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８２１８８５１７

、

０２０－６２８７８９００

传真电话

：

０２０－８２１８８５１７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

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5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6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5

月

21

日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

2014

）

浙嘉执裁字第

3

号

《

执行裁定书

》，

现就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

一

、

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就受让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华化工

"

）

股权

争议仲裁一案

，

嘉兴市仲裁委员会已作出

（

2013

）

嘉仲字第

078

号

《

嘉兴仲裁

委员会裁决书

》：

裁决朱贵法等

11

名中华化工股东共同返还

81,654,800

元股

权转让款

，

并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

72,181,444.69

元及尚未返还的

股权转让款

81,654,800

元自

2013

年

3

月

21

日起至裁决生效日之日按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

6%

计算利息的

80%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

月

14

日刊载于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受让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纠纷仲裁裁决的公

告

》。

2014

年

6

月

9

日

，

公司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

《

申请执行

书

》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6

月

10

日刊载于

《

上海证券报

》 、 《

证券时

报

》 、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 / /www.cninfo .com.cn

）

上的

《

关 于

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

2013

）

嘉仲字第

078

号裁决书的公

告

》 。

2014

年

7

月

2

日

，

公司收到中华化工股东朱贵法等七人向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的

《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

》，

申请不予执行嘉兴仲裁委员

会

（

2013

）

嘉仲字第

078

号裁决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4

日刊载于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的

《

关于朱贵法等七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公告

》。

2015

年

2

月

26

日

，

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

2014

）

浙嘉执

民字第

52

号

《

执行裁定书

》，

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存款

32,100,943.43

元

（

含该

监管账户所产生的相应利息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收到上述款项

，

具体

内容详见

2015

年

2

月

28

日刊载于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关于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及相应款项的公告

》。

二

、

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2015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

2014

）

浙嘉执

裁字第

3

号

《

执行裁定书

》。

《

执行裁定书

》

主要内容如下

：

驳回朱贵法

、

朱维君

、

施惠华

、

朱娇银

、

朱正

清

、

陈有仁

、

陈胜华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

。

三

、

本次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后续裁决结果能得到有效执行

，

公司收回的股权转让预付款利息损

失

72,181,444.69

元与尚未返还的股权转让款所产生的利息将对公司业绩产

生影响

。

同时

，

案件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110� � � �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15-031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

一

）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

与度

，

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

》（

国办发

〔

2013

〕

110

号

）

文件精神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

（

即中小股东

）

是指除了下列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①

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

。

（

二

）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

三

）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其中

，

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

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

三路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

东代理人

，

下同

）

共

7

人

，

代表股份

389,852,11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

534,700,000

股

）

的比例为

72.9104%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

人

，

代表股份

389,446,61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2.8346%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

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

人

，

代

表股份

405,5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758%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总经

理

、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

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2014

年

9

月

修订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批准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

二

）

审议批准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

三

）

审议批准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如下

：

2014

年年末资产总额为

803,685.95

万元

，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为

1,802,231.86

万元

，

营业成本为

1,745,520.76

万元

，

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6,

036.22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95.27

万元

，

2014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6

元

。

公司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预算如下

：

1

、

营业收入为

147.38

亿元

；

2

、

利润总额

为

57.78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9.11

万元

；

3

、

2015

年度投资项目财务

预算安排用款

1.4

亿元

。

上述主要财务指标预算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度的盈利预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

存在不确定性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

四

)

审议批准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确认

，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952,

705.44

元

。

2013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1,201,406,051.41

元

，

因公司

2014

年

7

月执行新

《

企

业会计准则

》

进行追溯调整

，

调减未分配利润

174,925,295.44

元

。

调整后

2014

年年初未

分配利润

1,026,480,755.97

元

，

加上当年转入净利润

31,952,705.44

元

,

扣除派发

2013

年

度现金股利

5,881,700.00

后

，

2014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52,551,761.41

元

。

因公

司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年度公司不提取法定公积金

。

按照

《

福建三钢闽光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度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4

年本公司拟按总股本

53,470

万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0

元

(

含税

)

，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5,347,

000.00

元

，

2014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剩余未分配利润

1,047,204,761.41

元结转下一年度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187％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109,5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741％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59％

；

弃权

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五

）

审议通过

《

2015

年公司投资计划

(

草案

)

》。

公司

2015

年度计划安排投资

12,285

万元

，

主要建设项目如下

：

1

、

一高线大修性改

造

；

2

、

槽前电除尘升级改造

；

3

、

其他零星技改项目

。

此外

，

2015

年度公司还计划安排

1,

715

万元用于生产机动设备大修技术改造

、

零星设备购置等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187％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审计

机构

，

为公司提供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

，

聘期一年

，

审计费用为

76

万元

（

含交通

食宿费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109,5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741％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4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16％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公司已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

、

2015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

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了调整并修改了

《

公司章程

》

中的相关条款

。

(

具体内容请参

阅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004)

。

鉴于公司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司调整后的经营范围提出

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

现结合该指导意见

，

对本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再次调整

、

变更

，

并根

据公司经营范围的调整

、

变更情况对现行有效的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规定的公司经营范

围进行修改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

变更前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

炼焦

；

炼铁

；

炼钢

；

黑色金属铸造

；

钢压延加工

；

铁合金冶

炼

；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金属结构

、

氮肥

、

危险化学品制造

；

金属材料

、

建材批发

、

零

售

、

代购代销

；

再生物资回收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危险化学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制毒化学

品

）

批发

；

对外贸易

；

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

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

炼铁

；

炼钢

；

炼焦

；

黑色金属铸造

；

钢压延加工

；

铁合金冶

炼

；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金属结构

、

氮肥制造

；

危险化学品生产

；

煤炭

、

金属矿石

、

金

属材料

、

建材批发

、

零售

、

代购代销

；

再生物资回收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危险化学品

、

化工产

品

（

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

批发

；

对外贸易

；

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

钢铁技术咨询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2

、

根据上述公司经营范围的调整

、

变更情况

，

拟对现行有效的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

作如下修改

：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原文为

：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

炼焦

；

炼铁

；

炼钢

；

黑色金属铸造

；

钢压

延加工

；

铁合金冶炼

；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金属结构

、

氮肥

、

危险化学品制造

；

金属

材料

、

建材批发

、

零售

、

代购代销

；

再生物资回收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危险化学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

批发

；

对外贸易

；

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

"

现修改为

：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炼铁

；

炼钢

；

炼焦

；

黑色金属铸造

；

钢压延

加工

；

铁合金冶炼

；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金属结构

、

氮肥制造

；

危险化学品生产

；

煤

炭

、

金属矿石

、

金属材料

、

建材批发

、

零售

、

代购代销

；

再生物资回收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危

险化学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

批发

；

对外贸易

；

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钢铁技术咨询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

公司将按照以上修改内容

，

对现行有效的

《

公司章程

》

进行修改并制作

《

公司章程

》

（

修订本

）。

该

《

公司章程

》（

修订本

）

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施行

，

现行的

《

公

司章程

》

同时废止

。《

公司章程

》（

修订本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3

、

授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

章程备

案等所有相关手续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

，

在确

保资金安全

、

操作合法合规

、

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使

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商业银行进行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

本的投资理财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3％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187％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109,5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741％

；

反对

39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59％

；

弃权

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九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89,459,5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92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

其中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2,9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3.1813％

；

反对

360,0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793％

；

弃权

32,6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00

股

），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95％

。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了上述各项议案外

，

还听取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苏天森先生

、

黄导先生

、

刘微芳女士提交的

《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

、

蒋浩律师出席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

见书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

(2014

年

9

月修订

)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

具有合法资格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

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21日


